
附件4：承诺函
承 诺 函
致采购人: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为了确保金水桥工业区1号厂房房屋主体结构加固和维修项目监理服务工作顺利进行，我方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贵司的相关管理规定，并完全接受该项目采购公告的所有内容及要求，为此作出如下承诺：
根据企业自身情况，理性报价，不会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，按照采购人要求承包本项目工作，并签署服务合同。

本单位拟派遣工作人员近三年内（从公告截止之日起倒算）无任何行贿犯罪、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记录。

一旦我方中选，将与委托单位友好合作，高标准完成委托工作任务，自觉接受委托单位的日常监管和履约评价，为委托单位提供优质、高效服务，确保承接工作质量。

我方承诺不擅自更换投标时的项目团队，如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确需更换的，所更换人员为我单位职工，其从业资格不低于投标时承诺条件。

如果违反本承诺书中任何条款，我方愿意接受：

（1）视作我方单方面违约，并按照合同规定向贵方支付违约金或解除合同；

（2）履约评价评定为合格及以下；

（3）贵方今后可拒绝我方参与投标。

特此承诺。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私章）：

签署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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